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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七进”

话安全话安全

草长莺飞醉春烟，又是一年踏青
时。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群众出行、
周边自驾游的意愿强烈，全区旅游景
区、城市近郊、农村山区迎来人流车流
高峰，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和事故预防压
力增加。宁夏交警综合研判交通流量、
出行规律和天气变化，强化隐患排查、
秩序管控并加强宣传警示，在这个春意
盎然的季节为群众出行创造安全畅通
的交通环境。

声声叮咛“警”相随

微风和煦，柳芽吐绿。贺兰县金贵
镇正值郊游的好时候，不时有三五亲朋
好友来此踏青采摘，亲近自然。一同出
现在这里的还有银川交警。近日，银川
交警“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讲
活动走进贺兰县金贵镇 7080 回忆小
镇。宣传民警借助快板的表演形式，以
朗朗上口的节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大家传递交通安全知识，赢得了阵阵掌
声。在问答环节，村民和游客踊跃参
与，积极答题，答对者获得了印有交通
安全标语的毛巾、笔、钥匙扣等小奖品。

群众踏青的脚步走到哪里，交警的
叮咛就跟到哪里。各地交警通过多种
形式，向社会发布流量研判、天气变化、
组织方案，公布辖区危险路段和事故多
发点段，发出安全出行提示。依托公路
诱导屏、LED显示屏、地图导航平台、交
通广播等开展诱导提示，及时发布主干
公路交通流量、天气态势、停车泊位数
量等，引导群众安全有序出行、依法规
范停车。在社区广场、村镇集市等开展
典型交通事故曝光、交通安全提示，引
导驾乘人员守法文明出行。广泛宣传
公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警
诀，引导驾乘人员及时撤离事故现场，防
止引发二次事故。要广泛开展“一盔一
带”交通安全宣传，引导骑乘人员全程佩
戴头盔，驾乘人员全程系好安全带。

警力投放到关键节点

“我就骑着到附近转转，不走远。”
“大爷，不论远近，头盔都要戴好，这样
您也安全，儿女也放心，你说是吗？”4月

2日，中卫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沙坡头
区三大队民警在338国道沿线开展电动
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对首次
违规者，民警坚持“教育劝导先行”的原
则，通过现场讲解安全知识、演示正确
佩戴方法等进行警示教育。对多次违
法者则依法开具罚单。针对春节踏青
出行和辖区道路交通特点，民警对过往
电动车骑乘人员进行劝导提醒、安全教
育，耐心讲解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和
不戴头盔的危害性，督促群众摒弃交通
陋习，养成骑乘佩戴安全头盔的良好习
惯，让守法、文明理念融入日常出行。

各地扎实开展电动自行车违法整
治工作，加强车流人流较大路口管控查
纠力度，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闯红灯、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载人、不佩戴
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净化城
市道路交通环境。集中开展劝导工作，
严把出入村镇主要关口，严防违法行
为、隐患车辆出村上路。针对节假日和
周末交通流量情况，最大限度将警力投
放到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关键节点，
加强指挥疏导，严管通行秩序。

紧盯重点区域和重点车辆

清明节过后，全区天气逐渐转暖，
踏青赏花、短途郊游等出行需求持续旺
盛。4月7日，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提醒广大驾驶员
自驾出行时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夜间
驾车特别是雨雾天气行驶时，一定要保

持安全车速、车距，切勿超速行驶、疲劳
驾驶。如遇景区道路拥堵，交通缓行
时，应自觉排队、有序通行，切勿加塞抢
行、强超强会。

各地时刻关注踏青时节交通事故、
交通违法发生的规律特点，紧盯重点区
域、重点道路、重点车辆，会同交通运输、
应急管理、文旅等部门深入重点客货运
企业，加强对旅游包车乘客使用安全带
情况的检查和提醒，对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的车辆及所属企业，集中采取联合约
谈、曝光等措施，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和行业监管责任，严禁不合格车辆、驾驶
人参与假期营运。滚动排查农村地区交
通安全隐患，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两站
两员”等作用，确保道路通行安全畅通。

宁夏交警踏青时节伴君行
本报记者 陈世伟 文/图

“1 秒、2 秒、3 秒……7 秒过去
了，你不但逆行还闯红灯，你咋就
不能老老实实看着灯走，为啥不戴
头盔、不看信号灯呢？”回看事故发
生时的视频，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分局兴庆区一大队交警王洪兵
语重心长地对骑行人王某某说，王
某某羞愧地低下了头。

近日，王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
沿利民街机动车道西侧由南向北
逆向行驶至与长城东路交叉路口
时闯红灯通过，遇田某驾驶小型汽
车沿长城东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此
发生碰撞，造成王某某受伤、两车
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民警调取事发时路口监控画
面显示：红灯已亮起 7 秒，王某某
仍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
逆向行驶，闯红灯通过路口，结果
与一辆正常通行的小型汽车发生
相撞。王某某未佩戴安全头盔，

发生碰撞时头部着地受伤。经认
定，王某某逆行、闯红灯的违法行
为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型汽车驾驶
人田某无责任。

无独有偶。4 月 6 日，在银川
市兴庆区 244 国道与京河大道路
口，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和碰撞声，
马某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沿244
国道行驶至此违反信号灯通行，遇
马某涛驾驶小客车沿京河大道行
驶至该路口抢黄灯通行，两车发生
碰撞，造成两人受伤、两车受损的道
路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双方违
反了在交通道路上不按交通信号灯
指示行驶的规定，负同等责任。

在此，银川交警提醒您：闯红
灯看似节省了十几秒时间，却很可
能因此搭上生命。耐心等待每一
次红灯，让文明出行成为生活的习
惯，让安全伴随出行的每一步。

急刹车难“撤回”闯红灯悲剧
本报记者 李毓琛

本报讯 （记者 陈世伟） 近
日，中卫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抽调
警力组成 13 个执法小分队，深入
宣和、常乐 G338 沿线及城乡接合
部，开展道路交通集中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70起，暂扣四
轮电动车86辆。

执勤执法过程中，执法小分队
聚焦农村居民密集区、穿村过镇区
域、交通事故多发区重点路段和时
段，采取跨区域异地用警的方式开
展执勤执法。结合农村地区交通
违法行为特点，制定了详细整治计
划，紧紧围绕路面违法查处、宣传

引导和以案说法三个环节，重点查
处涉酒驾驶、超员驾驶、无证驾驶
以及电动车和摩托车骑乘人员不
佩戴头盔、违法载人、逆向行驶、违
反交通信号等各类突出交通违法
行为。执法小分队全体队员严格、
规范开展执勤执法，对查处的交通
违法行为坚决执行“从严、从重、从
快”处罚的原则，坚持“严”字当
头，实施“零容忍”。倡导警示广大
群众自觉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切实形成对酒醉驾、无证驾驶、违
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严管
严处的执法震慑力度，进一步净化
了农村地区道路交通环境。

中卫交警暂扣四轮电动车86辆

车辆号牌就是车辆“身份证”，有
人为了躲避处罚，套用别人的车辆号
牌蒙混过关。近日，灵武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先后查处了2起机动车辆

“套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4月7日8时45分，灵武交管大队

指挥室接到支队缉查布控预警信息，
称在灵武市城区行驶的一辆牌号宁A
号牌的小型轿车涉嫌套用其车辆号
牌，要求立即查处。灵武交管大队指
挥室仅用5分钟便捕捉到该车正沿健
康路由东向西行驶，通知附近执勤的
民警立即拦截，但该车在灵武市中医
医院附近消失，民警在附近展开地毯
式搜索。9时8分许，民警在健康路与
保健巷内找到“套牌”车辆，但未见该
车驾驶人。民警蹲守20分钟后，等到
了返回的驾驶人杨某某。经询问，杨
某某称其担心车辆“油改气”后无法通
过审验，便购买安装这副假号牌，心存
侥幸躲避交警查处。随后，他从车辆
后备厢拿出车辆的真实号牌。民警当
场固定证据，依法将该违法车辆予以
暂扣，向杨某某开具了行政强制措施
凭证，并移交大队案件室进一步处理。

任何机动车辆套用其他号牌上路
行驶都涉嫌违法。4月8日，灵武交管
大队民警在中兴街与灵州大道路口鼓
楼开展机动车违法行为纠治工作时，
发现一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的号牌登记
信息与实际车辆信息明显不符。在问
及缘由时，驾驶员向民警坦白，牌照是
从自己家以前的电动摩托车上换过来
的，他认为车辆都是自己的，没有什么
问题。民警及时将其引导至安全地
带，详细向驾驶员讲解了使用其他电
动车号牌的行为扰乱正常交通秩序，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后续
处理都会变得异常复杂。随后，民警
依法严肃且规范地将“移花接木”的电
动车号牌予以收缴，并对驾驶员的个
人信息进行登记。考虑到驾驶员后续
的合法出行需求，民警告知驾驶员尽
快为电动摩托车购买机动车交强险，
要考取相应的摩托车驾驶证，带齐相
关材料前往灵武市车辆管理所办理正
式的摩托车牌照，才能驾驶摩托车合
法、安全地上路行驶。

车辆号牌是每辆机动车独一无二
的身份标识，一车一牌也是交通管理
的基本准则。通过合法渠道为爱车办
理号牌，既是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也
是对安全出行的尊重，切勿随意伪造、
变造、变更机动车号牌。

一车一牌非儿戏
伪造变造不可取

本报记者 李毓琛

“大爷大娘，我们又来
了。这个手提袋送你们，拎着
买东西过马路的时候，也能给
自己提个醒。”“我知道呢，你
们每次来讲的我们都记着
呢。”春耕农忙季，中卫交警再
次走进新星村，与老年人面对
面，唠唠嗑、灌耳音。

近日，中卫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局工业园区大队组织警
力奔赴新星村，开展了“美丽
乡村行”暨“一老一小”主
题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民警通过发放宣传彩页的形
式，深入浅出地向村民们详细
阐述无证驾驶、酒后驾驶、骑
电动车不佩戴头盔、农用车违
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带来
的严重后果，让村民们深刻认
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对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
民警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们
耐心细致地向老人讲解如何
安全过马路、如何准确识别交
通信号灯、如何规避在马路上
行走时可能遇到的危险等交

通安全常识。考虑到老年人
记忆力相对较弱，交警们特意
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反复叮
嘱老人出行时务必时刻留意
交通安全。不仅如此，交警们
还贴心地为老人发放印有交
通安全提示的小扇子、手提袋
等实用物品，让老人在日常生
活中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交通
安全提示，时刻牢记安全出
行。

针对儿童交通安全保障，
交警们将重点放在嘱咐家长
身上。强调家长在儿童交通
安全方面肩负的重大责任。
交警们结合实际案例，详细讲
解儿童在马路上玩耍、随意穿
行马路等行为可能引发的危
险，叮嘱家长务必照看好孩
子，不要让孩子在没有大人陪
同的情况下独自在道路附近
活动。交警们还提醒家长，在
接送孩子上下学时，一定要遵
守交通规则，驾乘摩托车要佩
戴安全头盔，驾驶汽车要系好
安全带，为孩子树立良好榜样。

新星村来了老熟人
本报记者 陈世伟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周
克娜）“您看一下车辆合格证，这个备
注栏上面写得很清楚，‘请选择合适的
路、场（厂）内行驶’，而且我们通过登录
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信息查询系统’，无法查询到此车辆相
关信息，属于非标车辆，因此不符合登
记上牌条件，不能上道路行驶。”4月 7
日上午，在吴忠市红寺堡区罗山路与德
水街路口，执勤交警向一名“老年代步
车”驾驶员耐心解释道。

3月27日以来，吴忠市公安局红寺
堡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在辖区全面开
展低速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

摩电车辆、低速电动四轮车（俗称“老头
乐”）各项交通违法行为，以实际行动守
护群众出行安全。

行动前期，该分局联合市场监管等
部门，对辖区 34家电动车销售门店开
展全面检查，对在售车辆进行逐一核
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销售不符合国家
标准、未获得 3C认证的老年代步车行
为，切实从源头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
源头切断违法车辆流入渠道。

整治期间，交管大队集中精干警
力，以群众出行高峰时段为整治重点，
由大队领导带队在城区主干道、学校周
边、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设置检查点，

对无牌无证、非法改装、违法载人等行
为进行严厉查处，依法对未登记上牌上
路行驶的老年代步车予以拖移。截至4
月 7日，共查处各类低速电动车违法行
为750余起，拖移无牌无证车辆145辆，
有效净化了道路交通环境。

针对查处的违法驾驶人，交管大队
组织驾驶人开展为期一天的交通安全
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交通法规学
习、事故案例警示、安全驾驶技能等内
容，待培训结束后方可领回车辆，当事人
需承诺不再驾驶无牌车辆上道路行驶。
首期培训班已有50余名驾驶人参加，进
一步提升了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

红寺堡交警重拳整治违法摩电车辆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蔺
慧娥）“您好师傅，请配合检查，出示
一下驾驶证和行驶证……”4月 7日 10
时 30分许，吴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闪电骑警队在利通区吴灵公路开展交
通违法行为查处时，骑警队员拦停一
辆宁C牌照的白色越野车。当民警要
求驾驶员出示相关证件时，驾驶人张
某神色紧张，称自己出门着急没有随

身携带。对方的异常神情引起民警怀
疑，通过警务终端查询驾驶员身份信
息，发现驾驶人张某并未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经进一步询问，张某承认了自
己未考取驾驶证的事实。民警依法将
车辆扣留，将驾驶员张某移交交管一
大队进一步处理。

近期，结合春耕季节特点，闪电骑
警队员紧盯农忙早晚出工收工等重

要时段，主要在市区周边杨马湖、罗
山大道、吴灵东路等车流量比较大的
路段全天候不间断、不定时进行巡
逻，针对三轮车、农用车、面包车等重
点车辆，严查超员、超速、无证驾驶、
车辆逾期未年检、报废车上路、无
牌、人货混装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严查，切实形成严查、严管、严处的
高压态势。

吴忠闪电骑警守护春耕路上“平安绿”

交警为群众扣紧安全头盔卡扣。

交警向群众讲解摩电车辆相关法律法规。

交警向电动车骑乘人员讲解佩戴头盔的重要性。


